
撒慕爾紀 

 

撒慕爾紀上、下，按希伯來原文，原為一本書，七十賢士譯本為了方便 ，

分上下兩卷，並將本書和列王紀上下稱為「列國紀」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聖熱

羅尼莫改稱為「列王紀」。所以拉丁通行本稱為列王紀卷一 、卷二、卷三、

卷四。今採用聖經學者通用的撒上、撒下、列上、列下。 

 

一、名稱 

 本書稱為撒慕爾紀，大概取自塔爾慕得，因為記載以民由民長時候，進

入君王時代的歷史，而撒慕爾是這轉變時期的關鍵人物；是他奉天主命給以

色列成立了君主政體，並親自給頭兩位君王傅油，祝聖他們為君王。 

 

二、主題與內容 

本書的主題，有意說明天主的計劃，怎樣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逐步實現

了。天主的計劃，不外是建立君主政體，使達味王國永存不替，這應驗了天

主在昔日給古聖祖所預許的恩賜（創17:6; 35:11; 49:10），但同時也是為達味

的偉大後裔--------- 默西亞的來臨作準備（撒下7:14-16；參見瑪1:1; 路1:31,33）。 

 撒慕爾紀所記述的，是由民長末期起，直到達味老年為止的重要歷史，

為期凡一百年（公元前1070-970）。作者首先記述，民長末期以色列人所處的

狀況（1-7 章），繼而記述撒慕爾應百姓的要求，立撒烏耳為第一位君王，

但撒烏耳不聽天主的命，不久即為天主所廢棄（8-15 章）。撒慕爾就又暗立

達味為王，因此，達味多年受撒烏耳的猜忌和迫害 （16-31 章）。撒烏耳戰

死以後，首先猶大支派，以後各支派相繼擁護達味為王。達味攻陷耶路撒冷

後，即以此城為政教中心。天主曾藉納堂先知向達味預許他的王朝將永垂不

替（撒下 1-7 章），但以後達味因國泰民安，一時竟犯了姦淫殺人的重罪，

而受到天主的懲罰（8-20 章）。最後數章記載達味的其他事蹟作為附錄（21-24 

章），如果以本書的重要人物來作分析，可分為三部分：（1）撒慕爾史（撒

上 1-12 章）；（2）撒烏耳史（撒上13－撒下1）；（3）達味史（撒下2-24

章）。 

 

三、作者與編著時代 

關於本書的作者以及成書時代 ，不能確知；不過，由內容推斷，本書大

部分，是由很古老的史料編纂的。首先，書內有許多記載，是如此生動逼真，



細節如此詳盡，若非實在發生的事實 ，是不容易虛構出來的（參閱撒上 1, 

9,10,25; 撒下 9-20 等章）；其次，書內所記載的事實，常是事實求是，不偏

不倚，並不諱言大司祭厄里（撒上 2:12-17; 3:13,14）、撒烏耳王（撒上 13:8-15; 

15:10-31）、達味王（撒下 11:1; 12:14; 24）、以及王室的罪行（撒下 13）；

最後，本書所記載的，也與考古學有關客納罕時代的發掘結論，互相吻合。

例如：史羅（撒上 4）和基耳波亞之役（撒上 31）；培肋舍特人在貝特舍默

士（撒上 6）、革則爾（撒下 5:23）、貝特商（撒上 31:10）以及在耶路撒

冷四周的勢力（撒下 5:17-25），達味佔領耶步斯（撒下 5:6-16）、撒烏耳時

代的鐵器（撒上 13:19-22）、達味時代的馬兵等（撒下 8:4）。 

學者雖然意見分歧，但大都承認本書約在公元前第九世紀，由多種不同

時代和出處的史料所編纂而成的經典 ，因此讀者如果發現本書屢屢資料重

複，次第零亂，記述矛盾，且還有些增編或補遺，並不妨礙本書的歷史價值。 

 

四、中心思想 

本書的中心思想，雖然在主題與內容中已經點出 ，是為逐步實現天主的

計劃，以準備默西亞的來臨與其所建立的神國，但作者一再稱述達味的嘉言

懿行，實不愧為一個理想的君王。他雖犯了重罪，但能衷心悔改，並甘心聽

了天主命他當作的補贖。他雖身為君王，但常以天主的僕人自居，聽從天主

的代言人--------- 先知的指教。為此，後世的先知都以達味為默西亞 「新達味」

的預象（歐 3:5; 耶 30:9; 則 34:23-29; 37:24,25），以達味王國預兆默西亞

所要建立的神國（參見詠110; 89:20-38; 72等）。 

 
（取自《荒漠燃荊：甲年》，香港：展福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8，(40)-(42)頁） 

 


